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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直以來我們所處的社會文化、價值觀使我們判定喜歡異性為正常，而喜歡 

上同性則是不正常。但如果說多數族群才正常，那左撇子、殘障人士是否都要受 

到歧視?不能因為同性戀而認定為不正常、不重視他們應有的權益，我想對同性 

戀者而言喜歡同性才是正常的，一般社會大眾也應該體認到性傾向無論是異性同 

性都十分正常，所以婚姻是不是不該限定只有異性戀才能公證結婚，才能受到大 

家祝福，我想這都是值得去討論的。 

 

    一、研究動機 

 

        近日多元成家是個很熱門的話題，有反多元成家的遊行在螢光幕前曝光  

    ，也有很多民間團體力挺多元成家的法案。我在想兩個人相愛為何不能受祝  

    福到底是為了什麼樣的理由，難道因為性別的阻礙相愛的人注定無法有情人  

    終成眷屬。也因為這樣我想更深入的瞭解為什麼反對的人要為了反對而反對 

    ，而力挺的人又是為了什麼樣的理由支持這項法案，這都是我想去瞭解的。 

 

   二、研究目的 

 

(一)想藉由這次資料的整合來探討多數人未去瞭解的那一面。 

(二)想從中找出是否有能讓支持派與反對派都能接受的平衡點。 

(三)用多面向的角度來看待多元成家這個主題。 

 

   三、研究方法 

 

       詢問長輩們的認知、同學們的想法、老師們的看法、網路上的論壇、    

   影片、知識+還有到圖書館找相關書籍、翻翻聖經裡的經文從中進行研究。 

 

   四、研究步驟 

 

   

                                               

 

 

 

 

            圖一  研究步驟圖     （資料來源： 自行整理） 

1. 擬定研究目的 

1.  

2. 確定研究主題 

 

3. 蒐集相關資料 

 

4. 參考大眾的意見 

 

5. 資料研究及分析 

 

6. 提出結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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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有時候，最遠的距離不在海角天涯而是一牆之隔，那一道名為「成見」的牆， 

牆內裡是無知的恐懼而牆外則是渴望被理解的期盼，在這道牆上有扇窗隔著窗可 

以看見彼此甚至望見天邊的彩虹但卻遙不可及。牆上有窗必然會有扇門，那是一 

扇名為「溝通」的門，只要願意向前跨出一步伸手將門推開便能逐漸化解掉對未 

知事物的恐懼。很多時候人會主觀去看待很多事物卻忘了其實大多都並不瞭解就 

一昧的批評、就擅自的替別人認定某些事。那感覺就像深夜的時候在森林裡因為 

看不清事物而有任何的風吹草動都會讓我們害怕，都會讓我們幻想出一些東西自 

己嚇自己，但在燈光照射下明白了原因，而那些恐懼也就頓時消失無蹤。因此更 

應該試著去溝通去理解，別被未知的恐懼操縱，使自己對不明白的事物有所偏見。 

(註一) 

 

    一、多元成家法案-創建原由 

   

在「結婚 = 成家」的社會裡，不只父母會送房子給結婚子女，政府住 

    宅政策也獨惠異性戀婚姻家庭。文化和體制雙面夾殺，想成家的同志伴侶、      

    單身者、好友、手足，只能靠自己的雙手打造家園夢。活生生的故事發生在 

    每一個角落，但卻從來不被正視，從來不被討論。彷彿只有透過婚姻關係所 

    組成的家庭，才配稱之為「家庭」，才是所謂的「正常」家庭。然而我們都 

    知道，事實並非如此。不受法律保障的非婚姻家庭，就像某種違章建築，因 

    應著一個個真實的生命情境與生活需要而存在，但時時可能被拆除…這些不 

    被法律保護的家庭組合，我們是否應該提供更多元的成家草案來提供他們平      

    等的訴求。 

 

        (一)法律給人民應有的平等權 

 

        「 第 二十六 條：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       

           所歧視。 

 

               第 二十三 條 之 二：男女以達結婚年齡，奇結婚及成立家庭   

               權力應予確認。 」         (公民與政治權力國際公約)(註二) 

         

            「 第 七 條：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 

               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中華民國憲法)(註三) 

 

    二、瞭解多元成家方案-三項制度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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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多元成家三項制度 

 婚姻平權 伴侶制度 家屬制度 

人數 2 人 2 人 2 人或 2 人以上 

性別 不限 不限 不限 

締結資格 

直系親屬與部分旁系

親屬違禁婚親，不得

結婚 

直系親屬相互間不得締結，婚

姻與伴侶僅能擇一 

以永久共同生活

為目的而同居的

互助關係 

成立基礎 與現行婚姻無異 
不已愛情或性關係為必要基

礎，情人、朋友、鄰居均可 

以共同居住為要

件。有配偶之人需

要與配偶共同登

記 

財產制 

如未另行約定，採法

定財產制 (有剩餘財

產分配請求權) 

如未另行約定，採分別財產制 

(有家務勞動利益返還請求權) 

如有需要得自行

締約 

繼承權 有 可協商繼承權之有無與順位 
無法定繼承權，得

依遺屬、遺贈案排 

婚姻 有 無 無 

性忠貞義

務 

有通姦罪，可請求民

事賠償 

無通姦罪，如有約定可請求民

事賠償 
無 

*共同收

養或收養

對方子女 

有 有 無 

解消方式 不得單方解消 得單方解消 得單方由家分離 

*須個案審查，在兒童最佳利益原則下，不得歧視多元性別收養人。  

                                        資料來源：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   

 

      (一)婚姻平權： 

   

       改變：原法「一男一女同意」改成「雙方同意」包容同性婚姻，    

   原有的婚姻之權利義務完全沒有變。 

          

          爭議：一男一女才能結婚，同志可由其他方式獲得幫助，不能有  

      結婚的權利，避免破壞婚姻神聖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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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伴侶制度： 

 

         改變：全新的制度，一種比婚姻少了很多強制性的伴侶關係，除 

     直系親屬及已有婚姻者以外，認兩人可以約定成伴侶，無婚姻、無行 

     忠貞義務可單方解約、可協商先約定繼承，可收養小孩，但收養需先 

     評估、分手後雙方皆保有看顧及照顧之權利和義務。 

       

    爭議：可以隨便離婚、外遇，崩壞家庭、小孩有一父一母的權力。    

(夥伴之間本來就不一定有性關係，不強制的伴侶也不會需要。) 

 

     (三)家屬制度： 

 

         改變：全新的制度，是任何人希望彼此有親屬關係時的一種定約  

     方式，限定為同居者，不限人數若有婚姻或配偶須一同加入，無繼承、 

     不可收養小孩、得單方離家，未定位讓同居者可以行使親屬權力。(同  

     住的育幼院兄弟、第二春的老伴不會因為血親出面阻擾而讓最親密的   

     人反而是法律上的陌生人) 

        

  爭議：外遇合法化，崩壞家庭定義、亂倫、3P 4P 5P….等。(註四) 

 

    三、人們為了什麼反對而反對 

      

        (一)、為了什麼反對婚姻平權： 

 

     1.訴諸個人想像力的論述 

    

         這類的論述要求一種自由奔放的想像力，其目的不在於給  

     出合理的理由，而是在煽動大眾內心的恐懼，像是主張同志婚 

     姻通過了之後會導致人獸交、 亂倫、性解放、毒品氾濫、愛滋 

     病氾濫、同性戀氾濫、異性戀滅絕…等等。簡言之，盡可能地 

     把同志婚姻和他認為骯髒可怕的東西聯想在一起，而不是說明 

     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 

 

            2.訴諸宗教自由的論述 

           

                另有一種論述是訴諸宗教自由，主張若通過同性婚姻，這將  

            壓迫到部分基督教徒的信仰自由，甚至擔心，以後將會進一步出   

            現相應的(反歧視法)(類似目前所禁止的就業歧視)，而使基督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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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於信仰的某些行為成為違法的，傷害到其宗教自由，是一種 

            「逆向歧視」。 

  

            3.訴諸孩子的論述 

 

         由於有小孩光環加持，這種論述是目前的大宗，它主張說， 

            與異性戀家庭相比，同性戀家庭無論如何無法給予下一代同樣美 

            滿的家庭。 

 

            4.台灣社會還沒準備好 

 

                這種論述是看來最為合理的，也最兩面討好的一種，它至少 

            並不反對同志婚姻的理想與平權精神，其基本立場甚至是贊成同              

            婚的，它只是主張，目前台灣社會還未有足夠的共識(造成社會不                          

            合諧)，也未有相關的配套法規(比如人工生殖或代理孕母法)，所               

            以目前不宜通過同性婚姻。    

          

         (二)、為了什麼反對伴侶制度： 

 

        伴侶制度讓社會以為可以單方面消解，所以會造成性氾濫、或是 

     因為伴侶制度領養孩子後，可以單方面解消可能會導致孩子身心發展  

     不健全。 

  

         (三)、為了什麼反對家庭制度： 

 

     他們認為家庭制度會導致多 P 雜交甚至性解放之議題，是在鼓勵      

         每個人都能合法養小三小四，或認為是變相的鼓勵人獸交。 

 

    四、另一群人為了什麼而支持 

     

         (一)、為了什麼支持同志婚姻： 

              

            相愛談何容易，但需要一個名符其實的證明是如此的難上加難。   

         婚姻保障的是許多的人權，能和 他/她 手牽手相互扶持度過人生是 

         多少同志心理的渴望。當你愛的人發生了什麼重大的疾病，因為你是 

         同志不能結婚，所以配偶欄上沒有你的名字，因此沒有必要把他的病  

         況說給你聽因為你不是他的家人。當你發生重大事故要病為因為他不 

         是你的伴侶不能替你簽切結書，保險的受益人也不能由他受理…等等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31108/28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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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很多。拿掉性別就只是兩個相愛的想享有一般人愛人的權力   

         ，以平等權而言，我們是不是也該幫他們爭取不要讓他們有任何遺憾  

         。兩個相愛的人，應該就結婚去，這是愛情層面，不論男女。 

 

         (二)、為了什麼支持伴侶制度：         

  

             現行法規讓不相讓不相愛的兩個人綁在一起，卻受法規限制而無 

         法單方面解消，造成兩個人變成怨偶互相討厭對方。伴侶制度給予新 

         的配套措施可單方面消解，當有天發生嚴重爭執時也不用擔心會被一 

         綁死死，讓害怕踏入婚姻的民眾多了一份配套。     

             

         (三)、為了什麼支持家庭制度： 

 

            原意是為了有些女人或男人就是不婚族又單身只有一群很好的哥 

         們或好姊妹們一起同住一間屋簷，家人又住很遠因此當他若發生疾病 

         我們是他的好朋友卻不能替他做某些決定他家人又趕不過來這樣造成 

         很多的不便。如果有了這個法案就不用擔心這些問題，也能替他簽器 

         官捐贈之類的，很多時候人們都誤會了這些法案只往那些遭的地方去 

         想，不過這個法案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值得我們再去做檢討。 

 

    五、恐同是如何發生 

     

        有一部份的人會因為恐同而不認同同志婚姻。恐同，最根本的一點就 

    是說，在一個男性中心的思考裡面，如果兩個男性，他們變成了配偶結合 

    的話，那就是兩個陽性進入一個平等跟親密的關係，這本身放棄了性別對 

    立之間的某一種權力的從屬跟差別性，那人類很多是從這種對照裡面建立 

    自我的概念，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恐什麼同，但其實這是出自一種在 

    成長過程中，可以去想像的恐懼，但這種恐懼其實我們對很多東西都有， 

    文明就是讓我們去克服它。 

 

    六、台灣人擔心同性婚姻衝擊家庭 

    

        認同：目前社會與家庭制度源於異性戀父母，子女可自然形成男女性別 

    在生理、心理的特質，而同志父母可能造成子女的性別認知錯亂，甚至遭受   

    歧視而有自卑感，無法融入社會。 

            

        不認同：法國兒童精神醫學研究，同志家庭小孩的人格成長與一般家庭 

    無異。相較於傳統，同志家庭較無性別刻板束縛，家務分公平等，性別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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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彈性，孩子相較於同儕更具接納差異的心理素質。(註五) 

     

    七、基督教對同性婚的看法 

  

        比較保守的基督徒團體，強調同性戀行為絕對是罪。因為從舊約到新 

    約，都有清楚地譴責同性戀的法條。若我們仍以聖經為上帝的話語，就得 

    承認同性戀是罪，並要努力救人脫離這罪。也會反對同志婚姻因為婚姻制 

    度是神聖的，同性關係是不神聖的。 

        

        另一群人雖然也承認聖經的權威，但是相信聖經也同時是文化與歷史 

    的產物，不能將聖經的律法通通用在今日。律法所定義的罪，有其文化背 

    景，所關懷的要點可能與今日的一些現象不同。聖經裡對同性戀的禁制， 

    會與對異教的禮俗的批判結合在一起（利未記 18:22, 羅馬書 1:18-32）。顯 

    然同性戀的行為不管在舊約或新約的時代，都可能是異教崇拜的一部份。 

    那麼該被視為罪的，是整個背離上帝的行為，而不是單指同性戀的行為。 

    而今日誠實面對自己的性傾向，在兩情相悅的前提下，願意堅守一生同行 

    的堅貞同性情侶，教會應該樂見一對情侶願意在上帝面前發誓彼此忠貞， 

    彼此扶持，用心經營關係，不離不棄。不管這對情侶的性傾向如何，都應 

    該可以通過禮儀，來堅立他們的關係。 

 

    八、瞭解同志 

 

        通常在異性戀的人群中，會有些人對同性產生某種程度或者臨時性的 

    好感，相反的，很多把自己認同為同性戀的人，或傾向於同性性行為和維 

    持同性性關係的人，也同時維持著與異性的性行為或維持長期的異性戀關 

    係。這些維持著同性性行為的異性戀實踐者通常被認為是「躲在櫥櫃」裡 

    的人群的一部分，或是那些隱藏自己的同性性傾向的人，這個群體的數量 

    會隨著社會對同性戀者寬容程度的提高而減少。其實同性戀者與一般人無 

    差異，生活作息…等等都沒有什麼不同唯一不同的只有性別上的認知。同 

    志大部分是天生的他們沒有選擇的權利，如果可以他們也想像一般人一樣 

    ，有誰會想活的遮遮掩掩連跟喜歡的人出門都不能手牽著手都不能像普通 

    情侶一樣有著簡單的生活。還要受到多數人的歧視不認同…也會被錯誤的 

    解讀說是什麼撒旦派來的魔鬼要驅靈要被排擠，要被嘲笑等等。真的如果 

    可以選擇他們也只是想跟他們愛的人在一起，也許同志的世界比較複雜也 

    可能會比較放蕩。但這也都是異性戀也會發生的事。只是都放大解讀，在 

    同性戀者身上發現愛滋病就把愛滋病跟同志畫上等號。事實根本不是如此 

    ，沒有安全性行為者都可能感染性病不是同性戀才會得愛滋病。(註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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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認識愛滋病 

 

        很多人聽到愛滋病都避之唯恐不及，深怕一接觸到就有可能被感染。 

    也有些人認為愛滋病等於同性戀但那其實是不公平的。『愛滋病又稱為「 

    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是由血液、體液以及母子垂直感染男同志常發生血 

    液與體液(特指精液 陰道液)交換」如果有戴保險套並且沒有進行體內射精 

    男同志感染愛滋的機率其實跟大家都一樣，並不會因為性別喜好的不同而 

    就特別容易感染或是病原體。目前國健署的統計當中臺灣感染愛滋最多的 

    族稀釋液而造成連鎖性的感染感染後在不知情的狀態下與妻子(丈夫)進行 

    性群是異性戀這些異性戀大多是吸毒或施打毒品的藥癮人士因為共用針頭 

    與行為而傳染給妻子(丈夫) 妻子又在不知情的狀態下產下愛滋寶寶因此正 

    確的觀念是與擁有愛滋病的人發生性行為或血液交換的行為才會感染愛滋 

    病。(註七) 

                                                                            

參●結論 

 

    很多觀點很多想法都是隨著時間在改變的像是美國歷史曾「反對跨種族  

婚姻、限制猶太裔進入大學、女性無法擔任某些職位，但對於立國精神  

與榮耀根植於立法保護人皆平等的國家而言」，傳統掣肘並非不能改變  

。這些新的法案都是在維護不同族群的民眾，也是讓人們有更多型態的組合，

雖然這些法案確實還有很多漏洞，只要有心去溝通靜下來大家提供意見其實這些 

都是能解決的問題。最怕的就是喜歡在雞蛋裡挑骨頭 那些人，不重視其他人的 

權益只會不斷找麻煩的人。(註八)「勿以性取向為恥，歧視才是真正愚昧，同性 

戀、異性戀、雙性戀皆然。」(陳南，1995)(註九) 

 

一、 主觀的觀點 

 

        只要是人都有權去決定喜歡的東西，人生而平等有手有腳有屬於自己專 

    屬的夢，這都是別人不能奪取的。但人活著也有很多東西不能自己去決定像  

    是家庭、父母、還有性別，這些都不是可去控制一出生就已經註定好的! 生 

    命為何會精彩是因為擁有多項的可能性，不會只有唯一而會有無限的可能， 

    像是人就分成很多膚色，例如有白種人、黑人、黃種人甚至還有我們未去發 

    現的民族。因此有同性戀、異性戀或是雙性戀這又怎麼樣呢? 婚姻不就是兩 

    個彼此相愛的人結成連理一起共度接下來美滿的人生，這跟性別又有什麼樣 

    的關係呢? 有時候喜歡一個人是感覺而不是性別 有時候兩情相悅是相處而   

    不是強迫。我們都知道要遇到是彼此對的人是多麼困難的事，因為相愛不會 

    因為性別、年齡、種族、而有所動搖。因此透過多元成家來包容這社會的每   

    一個族群都能在愛、平等、自由上獲得自己該有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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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要進步人跟人的想法是不是也要跟進，如果從小告知孩子每個 

    人都有追求愛的權利，別刻意的分化性別這樣對於同性的歧視是不是就 

    會少一點了!也可能這都只是單方面的想法只是說真的如果給予不同的選 

    擇能讓更多人擁有幸福那何嘗不試如此。曾聽說如果開放婚姻平權這樣 

    是不是等於鼓勵更多人成為同志，但如果本身不是同志即使開放了也並 

    不會有所改變，說真的即使婚姻平權沒有通過同志、同性戀依然是存在 

    的並不會因為不通過而人數減少。但相對的反倒是通過之後能有更多人 

    擁有屬於自己的家庭，更能光明正大的親吻、擁抱自己心愛的人不用在 

    意他人的眼光。因為律法可以保障弱勢團體的權利，使他們不再存活在 

    恐懼中。(註十) 

 

    二、建議 

  

        這些法案當中有很多法律漏洞跟在玩文字遊戲應該規劃的更齊全更能 

    保護每個人為優先考量，伴侶制度的草案中可收養孩子又可單方解消這意思 

    不就是如果我要走我就可以直接走然後把孩子就丟給他養，這豈不是會造成 

    更多的單親家庭誕生，為了孩子我們應該更嚴密的去規劃。別讓一切的美意 

    反倒蒙上了許多的灰，多元成家其實會有這麼多的爭議不完全在於婚姻平權 

    ，真的讓大家有爭議的是伴侶制度及家屬制度有太多交代不清楚的地方導致 

    人民的恐慌，我想應該要有完善的規劃後再提出反倒能讓大家欣然接受。最 

    後我想人類有權按自身的心裡傾向和構造來選擇自己的愛情。這才是真正的  

    人道主義！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東西。(註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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